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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金文量词探索

潘玉坤

(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，上海 200062)

摘要：具体考察了全部西周金文中 38 个量词的使用状况，在此基础讨论了量词与名词的匹配关系、数词

“一”省略的语言环境及这种省略的影响、量词选用的理据等问题，还对连词“又”在数词中用与不用的

问题作了简要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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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詞是漢語的特點之一，早在殷商時期,甲骨卜辭就使用量詞，但是很不發達，總共不

足十個，而且使用範圍狹窄1。到了西周時期，青銅器銘文中量詞的數量有了很大增長，用

法也趨於豐富多樣。作爲漢語書面語早期作品的西周銘文，徹底清理其量詞的使用情況，

從漢語史角度看，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。對西周銘文量詞作研究的，較有影響的是管燮初

《西周金文語法研究》（以下簡稱《金文語法》）中的相關論述和馬國權《兩周銅器銘文數

詞量詞初探》一文2，但管著取用材料覆蓋範圍有限制，馬文量詞部分似又稍嫌簡略。爲此，

我們在這裡嘗試對這類語料作一番盡可能全面的考察。文章分兩個部分，首先對量詞的具

體使用狀況作忠實描寫，然後在此基礎上就幾個相關的問題進行討論。

一、量詞的分類使用情況

根據我們所作的統計，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使用的都是名量詞，共有 38 個。它們是：

鈞、鋝、鈑、車、朋、瑴、品、兩、乘、匹、叅、羊、牛、束、秉、卣、鈴、錞、塻、匇、
厣、旅、暁、剒、款、具、秭、畮、田、邑、封、里（長度單位）、里（戶籍單位）、人、

夫、家、伯、聝。給這些量詞進行合理分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我們擬把它們分爲天然單

位、集體單位、度量衡貨幣容器單位、編制單位和其他單位這麽五類。下面依次説明。

（一） 天然單位

含“車、兩（車）、乘、匹、叅、羊、牛、鈴、錞、旅、人、夫、伯”13 個。

1）車    作量詞僅 1 次：

戎勍(獻)金于子牙父百車。（4984 哳敖簋蓋3）
值得注意的是，數量短語“百車”與所修飾的名詞“金”之間被其他成分（表“獻”的對

象）隔斷了。《左傳·襄公 28 年》有一個很相似的句子：“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。”

2）兩    銘文中用作車的單位詞，後來寫作“輛”。凡二見，同出小盂鼎：

    1 孚(俘)車卅兩(輛)。（4026 小盂鼎）

    2 孚(俘)車百□兩(輛)。（同上）

小盂鼎是西周初期之物，可見“兩”用作車的單位是比較早的。同是作計車的單位詞，“乘”

的使用次數是“兩”的一倍（詳下）。不過西周銘文中“兩”的用法不止於此，它還用作帛

的計量單位（儘管帛通常以束計）：

3 矩取眚(省)車剎伿(幩)，亷(鞃)虎冟(幎)，墪徫(幃)，畫暠，楌(鞭)墫(席)墬，帛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張玉金《甲骨文語法學》19 頁，學林出版社 2001。
2 管燮初《西周金文語法研究》，商務印書館 1981。馬國權《兩周銅器銘文數詞量詞初探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

第一輯。
3 器名前的數字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開發的《金文資料庫》（電子版）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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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，金麃(鑣)墭(鋞)。舍矩姜帛三兩。（4019 九年衛鼎）
本句句意，矩從裘衛那里取得了很多東西，裘衛又送給矩的夫人矩姜“帛三兩”。《左傳·閔

公 2 年》“重錦三十兩”杜注：“重錦，錦之熟細者，以二丈雙行，故曰兩。三十兩，三十

匹也。”

兩可作量詞，但同時是數詞，下列句子中的兩都應作如是觀：

4 隹(唯)五月壬辰，同公才(在)豐，令宅事白(伯)懋父。白(伯)易(賜)小臣宅畫干、
戈、九(厹)、昜(宐)金車、馬兩。（4979 小臣宅簋）

5 大賓，賓豖厃章(璋)、馬兩，賓厀厃章(璋)、帛束。（5036 大簋蓋）
6 王乎(呼)師豦召盠，王親旨盠，駒易(賜)兩。（2116 盠駒尊）
7 自豕鼎降十又一，僾(簋)八，兩撢(罍)、兩撣(壺)。（5403 圅皇父盤，晚期）

例 4 例 5 的“馬兩”，應是指兩匹馬。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把這兩個“兩”都讀成“輛”，

前一“馬兩”釋“馬和一輛車”，後一“馬兩”釋“馬四匹”，前後齟齬。4歷年來的考古發

掘證實，先秦殉葬車馬，一輛車的殉馬數或二或四或六。商代卜辭有殷王田車用二馬之例5。

可見，殷周時代的車子確有駕二馬的。因此“馬兩”之“兩”，徑可作二解。這樣理解也可

從例 6 得到支持，“駒賜兩”祇能是王賞賜盠兩匹馬駒，不可能作別的解釋。

    3）乘    與“兩”相似，“乘”也是既作量詞又作數詞。乘作量詞，也是計車的單位，

車一輛曰一乘，而且從銘文使用情況看，似乎專指戰車：

1 倃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、斯(厮)馭二百、徒千。（4021 禹鼎）
2 折首卅又六人，妖(執)敻(訊)二人，孚(俘)車十乘。（4022 多友鼎）
3 凡乓(以)公車折首二百又□又五人，妖(執)敻(訊)廿又三人，孚(俘)戎車百乘一十

又七乘。（4022 多友鼎）
4 折首執宎(訊)，寽(俘)車馬五乘，大車廿，羊百。（3985 師同鼎）

以上是西周銘文中“乘”與數詞構成的數量短語的全部用例。最後一例，“車馬五乘”的“車

馬”指什麽，還有不同看法。我們認爲，它就是通常的戰車（戎車），區別於比較特殊的“大

車”（或釋牛拖曳的輜重車，或釋駕匹馬的單軛之車）。言車而及馬，文獻中有相同用例，《禮

記·玉藻》有“大夫不得造車馬”語，就是所謂連類而及。

“乘”還可以當數詞使用。戰車一乘/輛配馬四匹，故“乘”又可以作爲“四”的代稱

（當然範圍有限制）。銘文裏乘的這種用法，其使用頻率甚至超過了作量詞：

5 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傭(師)，易(賜)克甸車、馬乘。（0079 克鐘，克鎛同）
6 格白(伯)取良馬乘于倗生，氒賈（價）卅田。（4995 格伯簋）
7 隹(唯)十又一月初吉壬午，弔(叔)氏事(使)妿(布)安偞白(伯)。賓妿(布)馬轡乘。

（3948 公貿鼎）
8 矩取眚(省)車剎伿(幩)，亷(鞃)虎冟(幎)，墪徫(幃)，畫暠，楌(鞭)墫(席)墬，帛轡

乘，金麃(鑣)墭(鋞)。（4019 九年衛鼎）
9 王睗(賜)乘馬，是用左(佐)王。（5409 虢季子白盤，晚期）

關於乘用于計數，《金文語法》認爲它“是‘四匹（馬）’的意思，包含數和量兩種含義”6。

許多人對此信之不疑。這種説法，用於例 5 例 6 是可以的，“馬乘”就是馬四匹，“良馬乘”

就是好馬四匹，但在例 7 例 8 中就成問題了。例 7 偞伯贈送給布的“馬轡乘”，合理理解

應是馬和轡各四，相配使用。例 8“乘”之前甚至連馬都未出現，“帛轡”釋帛制的轡也好，

釋白色的韁繩也好，“乘”都是説明其數目的。看來，徑直將“乘”解爲四，其所能解釋的

範圍更寬（至少西周銘文如此），具體說，“乘”不僅用來計馬，也可以用來計與馬密切相

關的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馬承源主編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53 頁，269 頁，文物出版社 1988。以下簡稱《銘文選》。
5 見《卜辭通纂》730 片郭沫若考釋。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編》第二卷，科學出版社 1983。
6 管燮初《金文語法》178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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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特別的，還是例 9“王賜乘馬”。上所舉的例子“乘”均位于名詞後，此例則相反。

虢季子白盤是宣王時器。《詩經·小雅·鴛鴦》：“乘馬在廄，摧之秣之。”陸德明《釋文》：

“乘馬，四馬也。”正好與此例相應。

4）匹    作爲馬的計量單位，匹字使用較多。匹與馬的結合有三種情形，依使用頻

率由高到低排列是：“馬+數詞+匹”、“馬匹”（4 例）、“匹馬”（1 例），如：

1 易（賜）女（汝）馬十匹、牛十。（5055 卯簋蓋）
2 易(賜)哙弓、矢束、馬匹、貝五朋。（3955 哙簋）
3 我既賣(贖)女(汝)五[夫][效]父，用匹馬束絲。（4025 曶鼎）——我已經用一匹馬

和一束絲跟你從效父那里交換了五名奴隸。

4 王召走馬吵，令取誰(騅)暹卅二匹易(賜)大。（4001 大鼎）
例 3“匹馬束絲”這種量詞在前名詞在後的語序值得重視。曶鼎是懿王時器。例 4 騅暹，
指這樣一種馬：騅，“馬蒼黑雜毛”（《說文》）；暹，公馬。

5）叅    該字從馬，當爲馬名，可能摹寫失真。下面銘文中用作計馬的量詞：

王易(賜)中馬自叄倮(侯)椺(四)叅，南宮兄(貺)。 （1676 中觶）——王賞賜給中
四匹由叄侯進貢的馬，南宮執行王的賜命。

“叅”與前面名詞“馬”的關係，當如曶鼎“人五夫”中的“夫”與“人”，是分類名與總

類名的關係。“賜馬四叅”，表明所賜之馬是叅馬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名詞與數量短語中間有

一個表示馬的來源的介賓短語。

6—7）羊·牛    羊和牛祇用於作羊、牛的計量單位，各有一例，且出現在同一篇銘

文中：

1 孚(俘)車卅兩(輛)，孚(俘)牛三百五十五牛、羊廿八羊。（4026 小盂鼎）
另各有兩例名詞羊、牛與數詞結合的情況，可資比較：

2 王匜弔(叔)偕(德)臣偖十人、貝十朋、羊百。（4835 叔德簋）
3 隹(唯)椺(四)月初吉丁卯，王蔑俵(友)曆，易(賜)牛三。（4970 友簋）

8）鈴    鈴本是旂上的飾物，借用作旂的計量單位，凡 2 例：

 1 易（賜）女（汝）……朱旂二乗(鈴)。（4027 毛公鼎）

 2 易（賜）……朱旂倥金劎二鈴。（5053 番生簋蓋）

例 2 倥即旃，劎假爲枋。朱旂倥金劎二鈴就是飾有青銅的純朱紅色旗二柄。7

9）錞    僅 1 例：

易(賜)女(汝)戈暸(琱)傐□必(柲)彤卺(緌)十五錞、鐘一、磬五、金。”（5041 師卬
簋）

句意，賞給你十五把戈，戈有雕“内”、戈柲纏索並飾有紅色流蘇，賞給你一個鐘、五個磬，

賞給你銅。“錞即戈鐏（鐏爲戈柄下的銅套，形銳可以插入地内——筆者注），言戈以錞計

也。”8值得注意的是“十五錞”並不直接跟在名詞“戈”之後，緊靠“戈”的是説明其特

徵的後置定語。

10）旅    作量詞只有一例，形式是重復名詞：

易(賜)女(汝)鞴(侗)鬯一卣、玄袞衣、幽夫(募)、赤舄、駒車、畫勡(幬)爻(剎)、虎
勢(幃)、冟(幎)袞里(裏)幽、攸勒、旅五旅、勣偦、旅弓旅矢、勥戈、勦(皋)旇(胄)。（4009
伯晨鼎）

“旅五旅”，意爲櫓五具。櫓，大盾。古音旅、魯音同通假，此讀爲櫓9。

11）人    人作量詞可能是重復前面的名詞“人”，更多的是與其他名詞搭配：

1 孚(俘)人萬三千八十一人。（4026 小盂鼎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銘文有“（侎）旂五/四日”語例，我們認爲此中的“日”是名詞。
8 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114 頁，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9。以下簡稱《大系》。
9 馬承源主編《銘文選》227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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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執嘼一人。（同上）——活捉敵方首領一人。
3 王匜弔(叔)偕(德)臣偖十人、貝十朋、羊百。（4835 叔德簋）——臣偖：男奴女

奴。
4 姜商(賞)令貝十朋、臣十家、鬲百人。（5038 作冊夨令簋）
5 凡乓(以)公車折首二百又□又五人，妖(執)敻(訊)廿又三人。（4022 多友鼎）

人的另一種用法，是在與數詞組合後，再與它前面的名詞或人稱代詞連在一起，形成同位

短語：

6 今我唯令女(汝)二人亢眔夨兰，僮(左)右于乃寮(僚)乓(以)乃友事。（2119 夨令
方尊）

7 余隹即朕小學，女(汝)勿剋余乃辟一人。（4024 大盂鼎）
8 女(汝)母(毋)敢妄(荒)寧，虔値(夙)夕，惠我一人。（4027 毛公鼎）
9 易(賜)女(汝)玄袞墝(哷)屯(純)、赤巿朱敫、侎(鑾)旂、大師金吵(膺)、攸勒，用

井(型)乃聖且(祖)考，墇明厊辟前王事余一人。（4018 師僋鼎）
12）夫    《說文》：“夫，丈夫也。”銘文中作爲計人的單位量詞，夫的適用範圍較

寬，可以與多個名詞搭配：

1 隹(唯)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雨(霸)乙未，白大師易(賜)白(伯)克僕卅夫。（1803 伯
克壺）

2 易(賜)尸(夷)勓(司)王臣十又三白(伯)、人鬲千又五十夫。（4024 大盂鼎）
3 匡廼傂首于曶，用五田，用眾(衆)一夫曰吙(益)，用臣……（4025 曶鼎）
4 昔饉歲，匡眾(衆)氒臣廿夫，寇曶禾十秭。（4025 曶鼎）
5 易(賜)宜庶人六百又□六夫。（5047 宜侯夨簋）
6 隻(獲)傁(聝)百，執医(訊)二夫。（5050 咐簋）
7 凡用即曶田七田，人五夫。（4025 曶鼎）
8 夨人有傴(司)眉(堳)田：鮮、且、俰、武父、西宮撎、豆人虞丂、彔貞、師氏右、

眚、小門人囓、原人虞呺(艿)、淮傴(司)工虎、撏傹、豐父、咪人有傴(司)刑丂，凡十
又五夫。正眉(堳)夨舍散田，傴(司)土(徒)屰(逆)撐、傴(司)馬撍(單)斒、斔人傴(司)工
垾君、宰德父、散人儓(小子)眉(堳)田戎、俰(微)父、撑撒父、襄之有傴(司)摟、州剾、
焂從撓，凡散有傴(司)十夫。（5412 散氏盤，晚期）

以上諸例，1-6 名詞表示的是地位比較低賤的人：僕、人鬲（俘虜或奴隸）、眾（或以爲奴

隸，或以爲自由民）、臣（奴隸）、庶人、訊（戰俘），例 7“夫”所計對象爲“人”，社會

地位問題似有所淡化，不過深究起來，這個“人”在銘文中指的還是“眾”和“臣”。真正

算得上反例的是例 8，“夫”在該句中稱數的是“有司”的量。此外，剨匜中的“五夫”，

若照李學勤先生的理解，也是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10。散氏盤和剨匜都是西周晚期作品，

“夫”能夠用於計“有司”類的人物，屬適用範圍擴大。

“夫”與數詞結合可以獨立作賓語，如曶鼎“曶侕(則)摏(拜)傂首，受絲(茲)五[夫]”。
此時數量短語的語法作用相當於一個名詞。

13）白（伯）    伯作量詞（金文作白），其所計數的對象與夫不同，都用於官長，

僅有如下用例：

1 易(賜)女(汝)邦勓(司)椺(四)白(伯)，人鬲自僳(馭)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；
易(賜)尸(夷)勓(司)王臣十又三白(伯)，人鬲千又五十夫。（4024 大盂鼎）

2 易(賜)奠(甸)七白(伯)，氒□□又五十夫。（5047 宜侯夨簋）

    （二）集體單位

    含“瑴、束、秉、塻、匇、厣、具、秭、家”9 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李學勤《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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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瑴    “瑴”作量詞僅有一例：

王寴(親)易(賜)僳(馭)□□五瑴、馬椺(四)匹、矢五□。（4002 鄂侯鼎）
 依鄂侯鼎内容及銘文通例，此例句的完整形式當爲“王親賜馭方玉五瑴、馬四匹、矢五束”。

《說文》：“二玉相合爲一玨。”《左傳·僖公 30 年》“納玉於王與諸侯，皆十瑴”杜注：“雙

玉曰瑴。”

2—3）束·秉    束在銘文中用爲計絲、帛和矢的量詞，值得關注的是，“束”之前

明確出現數詞的僅有不太確定的一例，此外全是名詞與“束”直接組合，就是説，“束”前

的“一”全不出現：

1 王寴(親)易(賜)僳(馭)□□五瑴、馬椺(四)匹、矢五□。（4002 鄂侯鼎）
2 易女(汝)弓一、矢束、臣五家、田十田。（5054 不其簋）
3 傭黃賓匂章(璋)一、馬兩，吳姬賓帛束。（4971 匂簋）
4 易(賜)守宮絲束、剘剙(幕)五、剘剚(冪)二……（5405 守宮盤）
5 我既賣(贖)女(汝)五[夫][效]父，用匹馬束絲。（4025 曶鼎）

例 1 據推斷，完整的銘辭當爲：王親賜馭方玉五瑴、馬四匹、矢五束。至於一束矢是多少，
有幾種説法，或說 100 矢，或說 50 矢，也有說 12 矢爲一束的。

現在說說秉。秉作量詞僅一例。
    6 曶廼每(誨)于夥[曰]：“女(汝)其舍夡矢五秉。”（4025 曶鼎）

許慎釋秉爲“禾束”，此用爲矢束。一秉矢應當就是一束矢。《左傳》也有一例秉作量詞，

可作比較：“或取一編菅焉，或取一秉秆焉。”（昭公 27 年）

4—6）塻·匇·厣    這幾個量詞的使用僅見以下幾例，但有共同之處，放在一起説

明：

1 公傠(蔑)繁匛，易(賜)宗彝一塻、車、馬兩。（2833 繁卣）
2 公易(賜)匆宗彝一匇(肆)，易(賜)鼎二，易(賜)貝五朋。（4948 匆簋）
3 易(賜)女(汝)傌章(璋)椺(四)，瑴，宗彝一厣，寶。易(賜)女(汝)馬十匹，牛十。（5055

卯簋蓋）
4 易(賜)女(汝)圭(珪)傌(瓚)一、湯(鍚)鐘一厣、鐈鋚百勻(鈞)。（4022 多友鼎）

三個量詞都用作宗彜（宗廟祭祀之器）的計量單位。塻和厣，《說文》所無，字不識。匇，
“假借作肆。肆有陳序義，宗彜一肆即宗彜成一序列，也就是一組”11。厣，例 4 又用於

計鐘。湯，銘文通作鍚，鍚鐘是用優質金屬鑄成的鐘12。需要強調的是，宗彜、鐘祇用這

三個量詞。

《左傳·襄公 11 年》：“凡兵車百乘，歌鐘二肆。”是“肆”又作“鐘”的量詞。看來

這三個量詞用法相通。

7）具    作量詞雖有三次，但祇見於西周晚期的圅皇父諸器：

 圅皇父乍(作)琱摳(妘)乩(盤)盉丬(尊)器鼎僾(簋)一具，自豕鼎降十又一、僾(簋)
八、兩撢(罍)、兩撣(壺)。（5403 圅皇父盤）

在圅皇父鼎和圅皇父簋中，“一具”省稱“具”，兩相對讀，表明它們是等值的。圅皇父爲

夫人琱妘制作的尊器“一具”，包括十一個鼎、八個簋、兩個罍、兩個壺。一具，相當於一

套。

8）秭    僅出曶鼎（4025）銘，用以計禾，作“禾若干秭”（或省禾），凡 6 例，有

“十秭”“廿秭”“卅秭”“卌秭”等幾種。二百秉爲一秭。

9）家    家作量詞，應是指戶。凡用 12 次，計數的對象不外三種：臣、僕、匳：
1 巳夕，倮(侯)易(賜)者(赭)倎(踝)臣二百家。（2118 麥方尊）——者倎臣：穿赤

色囚服和赤足的男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馬承源主編《銘文選》237 頁。
12 張亞初《談多友鼎銘文的幾個問題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82 年第 3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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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妊氏令侳(蟎)，事(使)冥(保)氒家。因付氒且(祖)僕二家。（3977 蟎鼎）——祖

僕：先祖之僕。

3 王曰：“頌，令女(汝)官勓(司)成周匳廿家，監傴(司)新匲(造)匳用宮御。”（4017
頌鼎，頌壺、頌簋同）——官勓成周匳廿家：管理成周的二十家商人13。

    （三）度量衡貨幣容器單位

    含“鈞、鋝、鈑、朋、兩（帛）、卣、暁、剒、畮、田、里”11 個。（“兩”同時作計

“車”和“帛”的單位，因有明顯意義聯繫，計算量詞總量時算一個量詞）

1）鈞    據《說文》，三十斤爲一鈞。“鈞”在西周銅器銘文中共有 9 個用例，所用

字形有“勻”（6 例）“匁”（2 例）“够”（1 例）三種，例如：
1 隹(唯)五月初吉庚午，同中(仲)务(宮)西宮，易(賜)韭(幾)父示伿六、僕椺(四)家、

金十匁(鈞)。（1802 幾父壺）
2 宮令宰僕易(賜)俁旍(白金)十勻(鈞)。俁敢摏(拜)傂首。（0045 俁鐘）
3 隹(唯)椺(四)月既生霸戊申，匍即于氐(軝)。青(邢)公事(使)傴(司)史(使)俔(見)，

曾(贈)匍于柬麀伿(賁)、韋兩、赤金一勻(鈞)。（2294 匍盉）
4 易(賜)女(汝)圭(珪)傌(瓚)一、湯(鍚)鐘一厣、鐈鋚百勻(鈞)。（4022 多友鼎）
5 井弔(叔)易(賜)曶赤金够(鈞)。（4025 曶鼎，中期）

以上諸例，除最後一例量詞“鈞”前無數詞（一般認爲是省略數詞“一”）而外，“鈞”前

都有數詞，少則一，多則（一）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省的數量短語“一鈞”共有三個用

例，而省“一”的只一例。“鈞”與數詞構成的數量短語位于名詞之後，其所修飾的名詞不

外是“金”“赤金”“白金”“鐈鋚”（鐈鋚，上好銅料14）。

2）寽（鋝）    “鋝”金文作“寽”,表示的重量有半兩、大半兩、六兩等不同説法。

鋝作量詞，用法與“鈞”有同有不同，同者，皆可與數詞結合，用在所修飾或説明的詞後

面；不同者，以“鋝”構成的數量短語，其適用範圍比較寬。具體說，一是修飾的名詞不

限於一個類型（有“攬”“金”“貝”“絲”等），二是可以獨立作賓語。如：

1 内史尹氏冊命楚赤僡(環)巿侎(鑾)旂，取遄五寽(鋝)。（5002 楚簋）
2 王令劝勓(司)公族、卿事、大史寮，取攬廿寽(鋝)。（5053 番生簋蓋）
3 唯三月丁卯，師旂眾(衆)僕不從王征于方。撱(雷)事(使)氒友弘乓(以)告于白(伯)

懋父，才(在)呺(艿)。白(伯)懋父廼罰得攡古三百寽(鋝)。（4004 師旂鼎）
4 王易(賜)金百寽(鋝)。（4892 禽簋）
5 侤從師侥(雍)父戍于古傭，蔑匛，易(賜)貝卅寽(鋝)。（2821 侤卣）
6 疾辛白(伯)蔑乃子克曆，偭絲五十寽（鋝）。(3943 乃子克鼎)
7 隹(唯)五月辰才(在)丁亥，帝(禘)司(祠)，倈(賞)庚姬貝卅朋，暅僗(茲)廿寽(鋝)商。

（2105 商尊）
8 今大剭(赦)女(汝)，便(鞭)女(汝)五百，罰女(汝)三百寽(鋝)。（5464 剨匜）

以上例句，例 1 例 2 句型相同，數量短語前的字，字形雖有“遄”“攬”之別（劌簋作“宨”），
表達的意思應該是相同的。《銘文選》認爲它“是金屬稱量貨幣的名稱” 15，《金文大字典》

說得更明白：“金文每言取遄（扛）若干寽，寽即鋝之古字。以寽爲其單位，知遄表示一種

貨幣。”16例 3，伯懋父罰師旂三百鋝“攡古”，這攡古（有人釋第二字為由）究竟是甚麽，

目前還沒有大家同意的看法，《銘文選》認爲“攡古可能為貨幣的名稱”，比較可信；《金文

語法》將“古”看成是表示時間的修飾語，修飾數量詞謂語“三百寽”，疑未當。17例 4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趙光賢《從裘衛諸器看西周的土地交易》，北京師大學報 1979 年第 6 期。
14 劉  雨《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》，《考古》1983 年第 2 期。
15 馬承源主編《銘文選》162 頁。
16 戴稼祥主編《金文大字典》4708 頁，，學林出版社 1995。
17 馬承源主編《銘文選》60 頁，管燮初《金文語法》112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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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6 分別計量金、貝、絲的重量。例 7“暅僗(茲)廿寽(鋝)商”，意爲取此廿鋝以賞，“廿鋝”

獨立作賓語，沒有指明這麽重的是什麽東西，例 8“三百鋝”屬同一種情況。在我們看來，

銘文中與“鋝”連用最多的莫過於“遄（扛）”（計 8 例），因此我們推想，凡言若干鋝而

不言其所標示之物時，都是省略了遄（扛）。

“鋝”的數目在“五——三百”之間；未見“一鋝”或省“一”的用法。

3) 反（鈑）    金文作“反”，共有 3 個用例：
    1 帛（白）金一反（鈑）。（4019 九年衛鼎）
    2 赤金十反（鈑）。（5010 柞伯簋，重復一次）

白金謂銀，赤金謂銅。《爾雅·釋器》：“餅金謂之鈑。”白金一鈑就是一塊銀餅。

4）朋    銘文裏最常見的賞賜語大概要算“易（賜）貝若干朋”了，據王國維研究，

一朋是十貝18。下面是用例：

1 乙丑，公中(仲)易(賜)庶貝十朋。（1673 庶觶）
2 女埥堇(覲)于王。癸日，商(賞)埥貝一朋。（3877 埥方鼎）
3 王征倴，易(賜)倶(犅)劫貝朋。（2087 犅劫尊，岡劫卣略同）
4 易(賜)守宮絲束、剘剙(幕)五、剘剚(冪)二、馬匹、毳布三、剜剝三、暧朋。（5405

守宮盤）
例 2 與例 3 可以對照著看，一般認爲，“貝朋”就是“貝一朋”之省，西周銘文中“貝朋”

共有 3 例，“貝一朋”僅 1 見，都出現在西周早期。例 4 當西周中期，“暧朋”語法結構上

相當於“貝朋”， 暧，玉名。下面的句子不循常例：

5 丁亥，侅商（賞）又（有）正嚣俍貝才（在）穆朋二百。（3935 嚣方鼎）

句子大意，侅賞給職官嚣以俍地之貝。該句特別之處有二。首先，在名詞“貝”與量詞“朋”

中間加有表賞賜地的介賓短語，其次，在“朋”後面跟數目字“二百”，而正常表達是數詞

居于量詞之前。因其爲僅見的特例，就產生了不同理解。到底賞賜了多少貝？有人認爲是

一朋貝（一朋貝就是二百個貝），在這種理解下，“二百”是對“（一）朋”的解釋説明。有

人認爲是賞了二百朋，這樣理解，就是數詞量詞換了位置。還有人認爲是賞賜了一朋貝又

二百個零散的貝，也就是說“（一）朋”與“二百”是加合關係（但單位不同）。究竟怎樣，

還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
    5）兩    作“帛”的單位，見天然單位“2）兩”下。

    6）卣    卣本酒器，卜辭中即用爲量詞，銘文中“（秬）鬯一卣”共 11 見，此外還
有：

1 王易(賜)呂俛三卣、貝卅朋。（3972 呂方鼎）
2 余易(賜)女(汝)侗鬯卣、金車……（5039 彔伯咐簋蓋）
3 隹(唯)王大龠(禴)于宗周，弬(出)检(館)傛(鎬)京年，才(在)五月既朢辛酉，王令

士上眔史黃侾(殷)于成周，叛(禮)百生(姓)叜(豚)眔倈(賞)卣鬯、貝。（2827 士上卣）
例 1“俛”即侗，也就是秬鬯。例 2、例 3 之“卣”當是“一卣”之省，只是一在名詞後，

一在名詞前（注意：又一個“量+名”語序）。士上卣爲昭王時器。

    7）暁    僅一見：

王孿(蔑)庚贏(嬴)曆，易(賜)貝十朋又丹一暁。（2828 庚嬴卣）
暁字，左形右聲，郭沫若“疑即管之異文。丹砂之單位以暁言，猶貝以朋言、車以輛言、

馬以匹言”19。又，丹砂之丹西周銘文也只有這一例。

8）剒    僅一例：
隹(唯)五月初吉，王才(在)周，令乍(作)冊内史易(賜)免鹵百剒。（5402 免盤）

王賞賜免以鹽鹵，其量爲“百剒”。 剒，金文字形右旁像人手持容器狀，本當是盛鹽鹵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王國維《觀堂集林·藝林二·說玨朋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。
19 郭沫若《大系》4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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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器。

9）畮    畮，畝之本字。畮作量詞僅一次，但其用例卻彌足珍貴：

唯九月初吉庚午，公弔(叔)初見于餉(衛)，賢從。公命事，畮(賄)賢百畮餈。（4918
賢簋）

“畮(賄)賢百畮餈”，就是“給賢一百畝的土地用來做菜羹的菜地”20。說此例珍貴，是因

爲數量短語“百畮（畝）”位于名詞“餈”之前，這種語序今天極其平常，但在當時則是非

常罕見的。《西周語法》稱“修飾名詞的偏正結構數量詞祖，在西周金文中只見到這一個例

子”21，這一説法是可靠的。從漢語史的角度看，這個例子的出現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

義。賢簋的年代，唐蘭歸入成王時期，金文資料庫歸入西周中期。由此看來，說“數+量+
名”這種格式“由《左傳》初起”22，就似乎不夠準確了。

10）田    田與數詞的結合樣式有三種：田若干田（五篇銘文），若干田（三篇），田

若干（兩篇）。後兩式可以看成是第一式的簡略形式。例如：

1 矩白(伯)庶人取堇(瑾)章(璋)于裘衛，才(在)八十朋氒匳(賈)。侔(其)舍田十田。
（2297 裘衛盉）

2 格白(伯)取良馬乘于倗生，氒匳(賈)卅田。（5011 格伯簋）
3 易(賜)于亡一田，易(賜)于昘一田，易(賜)于隊一田，易(賜)于僋一田。（5055

卯簋蓋）
4 匡廼傂首于曶，用五田，用眾(衆)一夫曰吙(益)，用臣曰疐、[曰]朏、曰佺，曰：

“用絲(茲)椺(四)夫。”（4025 曶鼎）
5 廼或（又）即曶，用田二又臣[一][夫]。（4025 曶鼎）

例 1 意思是矩伯用一千畝田換取裘衛價值八十朋的瑾璋，後一個“田”是量詞。例 3 是說

在四個地方各賜一田。最值得注意的是末尾兩例，同出一器，一說“五田”，一說“田二”，

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啓發。

11）里    西周銘文，里作量詞僅兩次，含義不同：

1 隹(唯)十又二月初吉丁卯，俭(召)啓進事，奔走事皇辟君，休王自儼事(使)倈(賞)
畢土方五十里。（5698 召圜器）

2 易(賜)才宜王人□又七里。（5047 宜侯夨簋）
例 1 用“方××里”表示土地面積大小，這種表述方式典籍里很多，但西周銘文只此一例。

例 2 的“里”則不是說土地多少的（或以爲該字爲生，借用爲姓），而是用來計“王人”

的。王人即周人，里是一種組織，這裡作計數單位23。我們把這種在不同意義上使用且缺

少意義聯繫的量詞視為不同量詞。

（四）編制單位

    含“邑、里”兩個。（“里”同時作計“土”和“王人”的單位，因無明顯意義聯繫，

作兩個量詞看待）

1）邑    許慎說，邑爲人所居。《周禮·地官·小司徒》：“九夫爲井，四井爲邑。”

鄭玄注：“四井爲邑，方二里。”銘文中邑字出現不少，多作名詞用，真正算得上量詞的只

是：

復限余(予)傩(哼)从田。其邑競、摿、甲三邑，州、瀘二邑。凡復友(賄)復友(賄)
傩(哼)从日（田）十又三邑。（5262 哼从盨）

    2）里    見度量衡貨幣容器單位“11）里”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唐  蘭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119 頁，中華書局 1986。盡管學者們對“餈”是何字存在不同看法，

但都承認它的名詞詞性。
21 管燮初《金文語法》136 頁。
22 何樂士《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》347 頁，商務印書館 2000。
23 李學勤《宜侯夨簋與吳國》，《文物》1995 年第 7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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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其他單位

    含“品、款、封、聝”4 個。

1）品    凡 4 例，如：
1 君蔑尹姞曆，易（賜）玉五品、馬嬏（四）匹。（4202 尹姞鬲）
2 隹(唯)三月，王令偷(榮)眔内史曰：“傔(割)井(邢)倮(侯)服，易(賜)臣三品：州

人、傕人、傖(庸)人。”(5000 榮作周公簋)
3 乙卯，王令保及殷東或(國)五倮(侯)，亿兄六品。（2823 保卣）

品作量詞，指人或事物的類別。例 1，“天君錫尹姞以‘玉五品、馬嬏（四）匹’，猶鄂侯
御方鼎‘玉五瑴，馬四匹’，玉五品可能指五對不同之玉”24。這是對不同玉的稱名。例 2
王命的内容，是分給邢侯官職，並賞給他州人、傕人、傖(庸)人等三個氏族的奴隸。這是
以人的氏族爲品類。例 3，“亿兄六品”或釋誕荒六品，意爲廢亡六國，或釋徙貺六品，意
爲遷徙殷民六族貺賜大保。即使是前一種理解，也承認品指種族而言25。換言之，西周銘

文中“品”一用於指玉的類別，一用於指氏族的類別。典籍中品的使用範圍可與此相補，

《書·禹貢》“厥貢惟金三品”，《左傳·僖公 22 年》“加籩豆六品”。

2）俧（款）    金文作“俧”，也僅一例：

孚(俘)戎兵：俥(盾)、矛、戈、弓、備（箙）、矢、俦(裨)、胄，凡百又卅又五俧(款)。
（5050 咐簋）

此句採用總-分-總的布局，先說俘獲兵器，接著一一列舉各種兵器，最後是總數。“款”作

爲計各種兵器總量的量詞，應大致相當於後世的“件”。

3）夆撃（封）    封本動詞，建立疆界，金文或作夆、撃：
1 付裘衛林墮里，侕(則)乃成夆(封)椺(四)夆(封)。（4019 九年衛鼎）
2 自撄涉乓(以)南，至于大沽，一撃(封)。乓(以)陟，二撃(封)。（5412 散氏盤）

4）聝    聝與數詞連用一共四次，兩次位于數詞之後（量詞），兩次位于數詞之前（名

詞）。其例爲：小盂鼎：“獲聝椺(四)千八百□二聝，孚(俘)人萬三千八十一人。”此用爲量

詞。咐簋：“隻(獲)傁(聝)百，執医(訊)二夫。”此用爲名詞。

——以上就是我們統計所得的全部西周金文量詞。要説明的是，有些詞到底是名詞還

是量詞界限不是很清，這時就看怎麽處理了。“年、祀、世、邦”這些詞與一般量詞有所不

同，屬於趙元任、朱德熙所稱的準量詞26。本文沒有把它們列入量詞。

二、關於量詞的幾個問題

    （一）本文量詞統計結果與《金文語法》的比較。27兩者的差別在于：

    A《語法研究》量詞總數 33 個，其中“够”、“ 鈞”作爲兩個量詞處理；本文 38 個，

其中够、鈞雖形體有別，所寫之詞相同，作一個量詞處理（在我們看來，《語法研究》實際

只有 32 個量詞）。

    B《語法研究》另有 3 個量詞“殳”“玉”“邦”本文不收。殳，出十五年趞曹鼎，銘

辭郭沫若釋“十殳”者，陳夢家釋“甲、殳”，《銘文選》釋“毌、殳”（毌，盾的象形，即

干）。28我們認爲第一字釋“十”可疑；若其非十，則殳自非量詞。玉，出亞咥作祖丁簋“玉

十玉”句，該器“金文資料庫”歸入殷代。邦，我們認爲西周銘文中作名詞，前已述。

    C 本文收錄而《語法研究》未收的 9 個量詞是——鈑、車、叅、秉、塻、厣、款、具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陳夢家《西周銅器斷代》（五），《考古學報》1956 年第 3 期，119 頁。
25 馬承源主編《銘文選》23 頁。
26 趙元任《漢語口語語法》273 頁，商務印書館 2001。朱德熙《語法講義》50 頁，商務印書館 1997。
27 因馬國權《兩周銅器銘文數詞量詞初探》講量詞只是舉例性質，並非窮盡統計，且是將西周、東周放在

一起談，故不作比較。
28 郭沫若《大系》69 頁；《西周同期斷代》（六），《考古學報》1956 年第 4 期，97 頁；馬承源主編《銘文

選》14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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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（戶籍單位）。
    （二）量詞與名詞的匹配情況。請看下表（名詞||量詞）：

    金/赤金/白金/鐈鋚||鈞；      扛/金/貝/絲/（名詞不出現）||鋝；
    白金/赤金||鈑。              金||車；

貝/暧||朋；                  玉||瑴；
玉/臣||品；                  帛/車||兩；

車||乘；                     馬/騅暹||匹；

馬||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羊||羊；

牛||牛；                     矢/帛/絲||束；
矢||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秬鬯/鬯||卣；
旂||鈴；                     戈||錞；

宗彜||塻/匇/厣；             鍚鐘||厣；
旅||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丹||暁；
鹵||剒；                     戎兵||款；
尊器||具；                   禾||秭；
餈||畮；                     田||田；
邑/田||邑；                  封||封；

土||里；                     人||里；
人/嘼/臣偖/鬲/首/訊||人；    僕/人鬲/眾/臣/庶人/訊/人/有司||夫；

臣/僕/匳||家；               邦司/王臣/甸||伯；
聝||聝。

根據這個表，我們可以看出：

    A 部分量詞借用前面的名詞，與名詞同形。這是比較古老的形式，有“羊、牛、旅、

田、邑、封、人、聝”8 個；大多數量詞與名詞異形，但量詞與名詞之間往往存在意義聯

繫（詳後）。

    B 一個量詞可能只與一個名詞搭配，但也可能與多個名詞搭配，上表中雙竪綫左邊有

兩個以上名詞的就屬於後一類。與三個以上（含三）名詞搭配使用的量詞有“夫、人、鈞、

鋝、束、家、伯”七個。

C 同樣，一個名詞既可能只與一個量詞搭配，也可能與多個量詞搭配，具體是（名詞||
量詞）：

金||鈞/鋝/車；     赤金/白金||鈞/鈑；     貝||朋/鋝；

玉||瑴/品；        臣||品/夫/家；         帛||束/兩；

車||乘/兩；        馬||匹/叅；            矢||束/秉；

絲||束/鋝；        田||田/邑；            人||人/夫；

訊||人/夫；        僕||夫/家。

顯然，存在著部分量詞與部分名詞交叉配搭的情形。這種交叉搭配並非個別現象，可

見西周時期的量詞使用已是初具規模。

D 有些量詞使用的是同樣的漢字，但與不同的名詞搭配具有不同的含義，實際上是不

同的量詞，“里”就是這樣。而有些量詞雖然採用的是不同的漢字，但所表達的意義卻是相

同或相近的，如“（車）乘/兩”、“（矢）束/秉”、“（宗彜）塻/匇/厣”——當然，我們並不

能因此說它們是同一個量詞。

（三）下列量詞（僅限於此範圍），當數詞爲“一”時，數詞可以省略：鈞（省與不

省的比例 1∶1）、朋（3∶1）、卣（2∶11）、匹（5∶0）、具（1∶1）、束（11∶0）。名詞

與數量短語組合的通常語序是數量短語殿後，省略“一”的語言片斷大部分保持這種語序，

如“赤金鈞”“貝朋”“馬匹”之類（甲骨卜辭已出現“貝朋”），但是也有量詞置於名詞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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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現象，凡二處，它們是“卣鬯”、“匹馬束絲”，年代當西周中期。聯繫前文已經談過的數

量短語在名詞前的例子“畮(賄)賢百畮餈”（賢簋），我們覺得，這是很值得留意的語言現

象。

漢語數量短語的位置從名詞後轉到名詞前，在漢語發展史上是一件大事。從西周金文

不多的用例看，這種語序的變化已肇其端。我們推想，變化的過程有可能是這樣：首先，

名詞後數詞爲“一”的數量短語省略數詞，成爲“名詞+量詞”，這種構造西周銘文有 20
例；第二步，“名詞+量詞”中的量詞位置前移，成爲“量詞+名詞”，這時默認數值仍然是

“一”，銘文有 3 例；第三步，“量詞+名詞”使用範圍擴大，不限于數詞爲“一”，根據需

要在量詞前添加任意數字，形成“數量短語+名詞”，銘文中祇見 1 例。29

既是量詞又是數詞的“乘”的語序變動與此有些相像。乘作計車的量詞，總在名詞之

後。乘作數詞義爲“四”，基本也在名詞之後（不用量詞），但有 1 例轉到名詞之前：“王
睗(賜)乘馬，是用左(佐)王。”出于晚期的虢季子白盤。

（四）同樣的量詞在一句話中可能出現兩次，第一次出現在第一個位數詞之後，第二

次出現在處於數字末尾的係數詞之後。僅得兩例：⑴呯伯睘簋（早期）：“呯伯睘乍(作)寶
丬(尊)彝，用貝十朋又椺(四)朋。”⑴多友鼎（晚期）：“孚(俘)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。”甲骨
文中名詞可以像這樣出現兩次。

（五）在數量短語與被它修飾説明的居前的名詞之間，時有插入其他成分的情況，有

如下用例：⑴五年師側簋：“賜汝戈暸(琱)傐□必(柲)彤卺(緌)十五錞。”⑵哳敖簋蓋：“戎勍
(獻)金于子牙父百車。”⑶嚣方鼎：“侅商（賞）又（有）正嚣俍貝才（在）穆朋二百。”⑷

中觶：“王易(賜)中馬自叄倮(侯)椺(四)叅。”這或許説明數量短語與名詞結合得不是很緊。

    （六）同一句話中，有些名詞使用量詞，有些不用（部分與數詞搭配的名詞從未使用

量詞）；有些此處用，彼處不用。如：⑴兮甲盤：“王易(賜)兮甲馬椺(四)匹、駒車。”⑵師

同鼎：“寽(俘)車馬五乘、大車廿、羊百。”⑶匍盉：“曾(贈)匍于柬麀伿(賁)、韋兩、赤金一
勻(鈞)。”

（七）動量表示，尚未有專門的動量詞，只是將數詞直接置於動詞之前（作狀語），

或者將數詞置於動詞賓語之後（作補語），有如下用例：⑴柞伯簋：“柞白(伯)十爯（稱）
弓無灋(廢)矢。”——柞伯十次舉弓（射箭）沒有不中的。⑵農卣：“農三摏(拜)傂首，敢對
陽(揚)王休。”⑶剨匜：“我義(宜)便(鞭)女(汝)千，剫剬女(汝)。……今大剭(赦)女(汝)，便(鞭)
女(汝)五百，罰女(汝)三百寽(鋝)。”

（八）量詞選用的理據問題。

銘文中什麽名詞與什麽量詞配對使用，似乎並不是很隨意的。同樣是人，有時用“夫”，

有時用“伯”；“夫”用於成年男子，他們的身份有低有高，而“伯”專用於管理別人的人。

量詞運用的這種差別，追尋一下這兩個字的本義便會了然。“夫”不必說了，“伯”字甲骨

金文都沒有亻旁，郭沫若主張“白”原字形實拇指之象形；拇指爲將指，在手足俱居首位，

引申而爲伯仲之伯，進而再派生出其他意義30。果如此，用它爲管理者的計量單位就十分

自然了。

朋，銘文恆言“貝若干朋”，朋作量詞的原因在於，朋本象形字，象繫貝之形。王國

維考證，玉和貝都曾作爲貨幣，“所繫之貝玉，於玉則謂之玨，於貝則謂之朋。然二者於古

實爲一字”，“五貝一繫，二繫一朋”31。既然玨、朋本一字，則朋作“暧”的量詞就不奇

怪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 張延俊對“數+量+名”產生過程的論述與筆者的推想很接近，但他認爲從“量+名”到“數+量+名”的

中間有一個“一+量+名”的過渡。然而西周銘文未見“一+量+名”，倒是出現了“百畮餈”。此外，他把

克鐘“賜克甸車、馬乘”和虢季子白盤“王賜乘馬”中的“乘”當量詞可能也不恰當（參見本文“乘”下）。

張文《也論漢語“數·量·名”形式的產生》刊於《古漢語研究》2002 年第 2 期。
30 郭沫若《金文叢考·金文餘釋·釋白》，181 頁，人們出版社 1954。
31 王國維《觀堂集林·藝林二·說玨朋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。



12

兩，銘文中用作車和帛的量詞。于省吾指出，金文“兩”字本由截取象形字“車”一

部分而成；車之稱兩，起源於車上重要部分衡上所縛的雙軶，以其能雙馬而行駛，故一車

得稱一兩，“引申之則凡成對並列之物均可稱兩”。32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：“凡雙行者皆

曰兩，故車兩輪、帛兩端、履兩枚皆以兩偁。”

品，用作臣（人）和玉（物）的量詞。品的這種適應性源於它的詞義特徵。甲骨文品

字象以多種祭物實於皿中以獻神。殷商祭祀，直系先王與旁系先王有別，祭品各有等差，

故後來品字引申有等級、類別之義。銘文中“品”作量詞正是在“類別”義上使用的。

其他量詞不再分析。當然，不是每一個量詞都能如此分析，這與我們目前對某些詞的

詞義把握不透甚至不清有關，也與不同量詞理據性強弱不一有關。

（九）西周青銅器量詞與殷商卜辭量詞相比，有了很大發展。主要體現在：

A 量詞的數量有了很大增長。甲骨文中量詞只有“卣、升、丙、朋、屯（純）、丿、

骨、人、羌”9 個33，而西周金文裏增加到 39 個。

B 卜辭量詞的使用範圍不寬，僅有有限的幾個名詞配用量詞，一個量詞通常祇能與一、

兩個名詞結合使用。誠如黃載君所言：“量詞應用僅限於少數幾個名詞，如貨幣、玉的單位，

鬯的容量，表個體的量詞，動物僅限於人、馬，器物僅限於車等。”34而在銘文當中，結合

使用量詞的名詞有五十多個，量詞的適應能力也大大增強，像“夫”甚至能與八個名詞結

合使用。

C 卜辭量詞未見運用“量+名”組合，更不可能出現“數+量+名”結構35。銘文裏這

兩種結構形式都有了。從漢語史角度看，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。

（十）最後附談有關數詞的兩個問題。

A 第一個問題，數詞之間“又”（祇作“又”）字的用與不用。我們認爲有三種情況：

    1 易(賜)女(汝)邦勓(司)椺(四)白(伯)，人鬲自僳(馭)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；
易(賜)尸(夷)勓(司)王臣十又三白(伯)，人鬲千又五十夫。（4024 大盂鼎）
    2孚(俘)戎兵……凡百又卅又五俧(款)，寽(俘)戎孚(俘)人百又十又椺(四)人。（5050
咐簋）
    3 妖(執)敻(訊)廿又三人。（4022 多友鼎）

以上是最普遍的第一種情況，用“又”。具體說，“又”的出現環境有兩種，一是“千”“百”

“十”等不同位數之間（實際也包括“百”與“廿/卅”之間，如例 2；二是“十/廿/卅”

與不足十的係數（又稱零數）之間。

    4 獲聝嬏（四）千八百□二聝，孚（俘）人萬三千八十一人，孚（俘）□□□匹，

孚（俘）車卅兩（輛），孚（俘）牛三百五十五牛，羊廿八羊。……孚（俘）聝二百

卅七聝，孚（俘）人□□人，孚（俘）馬百嬏（四）匹，孚（俘）車百□兩（輛）。（2026
小盂鼎）

    5 王召走馬吵，令取誰(騅)暹卅二匹易(賜)大。（4001 大鼎，晚期）
    6 儕女（汝）十五昜登。（4990 五年師側簋，中期）

    7 易(賜)女(汝)戈暸(琱)傐□必(柲)彤卺(緌)十五錞。（5041 師卬簋，晚期）
以上第二種情況，不用“又”。 這類的現象較容易被忽視，需略加説明。王力先生《漢語

史稿》說：“在上古漢語裏，十被認爲整數，十以下被認爲零數。因此，‘十’字一般不能

直接和零數結合，中間往往加一個介詞。”36對此，李瑾先生指出“王說不盡然”，隨後列

舉 8 片甲骨卜辭“十”與零數直接結合的例子予以證明，並說“這種表達方式，直到西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2 于省吾《釋兩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輯。
33 張玉金《甲骨文語法學》20 頁，學林出版社 2001。
34 黃載君《從甲文金文量詞的應用考察漢語量詞的起源與發展》，《中國語文》1964 年第 6 期。
35 張玉金《甲骨文語法學》21 頁，學林出版社 2001。
36 王  力《漢語史稿》256 頁，科學出版社 195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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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期的青銅器銘辭中仍然存在”，證據就是例 4 小盂鼎的一段話。37就這一問題，筆者想説

明兩點。第一，我們認爲李瑾先生的上古漢語“十”與零數之間未必加“又/有”的意見是

正確的，但我們還想在此基礎上再做一些補充。《漢語史稿》同一段還說：“如果有百數，

‘百’與‘十’之間還要加‘有’字。”但例 4 及李先生所舉卜辭中，分明有“百”與“十”

之間不加“又/有”的，不僅如此，“千”與“百”之間、“百”與不足十的零數之間，都有

不加“又/有”的。就是説，上古漢語不同位數之間也可以直接結合（李文所用例子已能説

明該問題，可惜未能點破）。其實甲骨卜辭就有“百”和“十”、“十”和零數直接組合的。

第二，李瑾先生說，“十”與零數直接結合的表達方式直到西周初期仍然存在。而我們看例

5 至例 7，它們都是西周中晚期的作品，“十/卅”與零數之間也不用“又”。看來，這種表

達方式的下限在哪裏，甚至有沒有下限，還是一個問題。何樂士先生研究《左傳》的結論

是“在表示十位數以上的整數時，主要特點是‘有’的使用有明顯減少的趨勢”38。王力

先生也說：“到了春秋戰國時代，雖然也有人沿用這種‘有’字……但是，就在同一部書裏，

也沒有依照這個規則……可見當時一般口語已經不用‘有’字了。”39根據以上材料，我們

這樣推想：先秦時期，不同位數之間、“十”與零數之間，“又/有”字用與不用兩種情況一

直同時存在，祇不過有一個彼消此長的變化，殷商西周段，用“又/有”的情況佔優勢，春

秋戰國段，不用的情況明顯增長。而這種變化，或許正是語言適應交際簡明需要的體現。

    9 孚(俘)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。（4022 多友鼎）

以上第三種情況，比較特別，“百”與“十”之間不加“又”，“十”與零數之間加“又”。（這

種表達式卜辭中也有）

    B 與紀錄確切數字時總是從高位到低位的做法相反，銘文中稱說概數時，必定是由十

而百、由百而千、由萬而億，係數連用也是按先小後大的順序排列。用例有：“百子千孫”

3 次（3979 梁其鼎、1800 梁其壺、4945 膳夫梁其簋），“百男百女千孫”1 次（5258 翏生

盨），“十身百世”1 次（0074 楚公逆鐘），“萬億”2 次（1792 晉侯寳壺、4907 晉侯寳簋），

“二三正”1 次（4024 大盂鼎）。數字的這種方向完全相反的順序排列，應該不是偶然現

象，我們寧可相信它是根據不同表達要求所作的精心選擇。

The Study of the Classifiers in the Epigraph of West Zhou Dynas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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